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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区集中开展水上安全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安委会，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深刻汲取桂林市秀峰区桃花江“421”龙舟翻船教训，解决全区水上安全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严密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水上安全事故，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厅函〔2018〕28号）精神和4月23日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经自治区政府同意，在全区集中开展为期3个月的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现将《全区集中开展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29日
全区集中开展水上安全专项

治理工作方案

　　为深刻汲取桂林市秀峰区桃花江“421”龙舟翻船教训，解决全区水上安全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严密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水上安全事故，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厅函〔2018〕28号）和4月23日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全面排查治理渡运、涉水旅游、农（自）用船舶和渔船、龙舟赛以及中小学生游泳等涉水活动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整改影响水上安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严厉打击和取缔水上非法违法行为，严防重特大水上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区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治理时间

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

三、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为顺利推进全区集中开展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自治区决定成立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广西海事局牵头，成员由交通、旅游、体育、农业（渔业）、水利、公安、教育、安监、工信等部门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广西海事局安全管理处。

根据《安全生产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建设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及属地管理原则，建立部门分类负责和以县、乡两级政府属地管理为主的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各地、各相关部门和有关管理机构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履行水上安全管理职责，开展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一）通航水域内的旅游船舶、旅游排筏、渡船等水上安全隐患，由海事部门负责排查治理。
（二）水库、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园林（公园）、养殖区等水域内的水上安全隐患。属于通航水域的，由海事、交通运输、水利、旅游、林业、农业、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和具有水域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开展排查治理；属于非通航水域的，由具有水域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负责排查治理。水库、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园林（公园）、养殖区等管理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所辖水域日常安全管理和落实隐患排查治理。
（三）渡口和渡运水上安全隐患。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渡口渡运安全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渡口渡运的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渡口渡运日常安全管理和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水库、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公园等水域管理机构负责所辖水域内渡口渡运的日常安全管理和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海事部门负责渡船隐患排查治理。

（四）水电站水上安全隐患。在通航河流上修建的水电站，通航建筑物的建设及运行涉及的安全隐患由航道部门负责排查治理，其余的建设及运行安全隐患由相关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排查治理。水电企业负责保护范围和管理禁区内的日常安全管理。
（五）渔业船舶水上安全隐患。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开展渔业船舶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渔业船舶日常安全管理和落实隐患排查治理。

（六）自用船舶水上安全隐患。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自用船舶日常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
（七）体育竞技船艇（筏）水上安全隐患。在通航水域内从事体育竞技活动的，由海事部门划定活动区域，船艇（筏）及体育竞技活动水上安全隐患由体育部门负责排查治理。在非通航水域内的，由体育部门负责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八）“海上游”、“渔家乐”、漂流艇（筏）水上安全隐患。经旅游等有关部门审批同意的，由旅游等审批部门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负责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地方人民政府审批同意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负责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未经任何部门审批同意的，由旅游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隐患排查治理。旅游部门要督促旅行社必须从具备营运资质的旅游运输企业租用合规的涉客旅游船舶、排筏，严格审核游船、排筏及驾驶人资质。

（九）涉水大型群众性活动水上安全隐患，由公安部门负责隐患排查治理。

（十）中小学生游泳安全隐患。由教育部门负责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指导地方各类学校加强中小学生涉水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十一）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协调、督促指导本次专项治理活动。

海事、交通、旅游、体育、农业（渔业）、水利、公安、教育、工信等相关部门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涉水活动的安全管理，共同推进专项治理工作。

四、检查内容

　　（一）开展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大检查

　　一是重点排查渡口及渡运水域从事水上过驳、采砂、养殖等可能危及渡船航行安全的作业或活动，以及非法停靠点、非法渡口、使用非客船渡运，长期停航、停渡的渡口渡船私自复渡等现象。

二是开展渡船安全大检查和渡船船员履职大检查，重点查纠涉客船舶救生设备不足、救生衣非船用产品、乘客座位不固定、开航前自查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三是渡船经营人应建立完善封渡停航制度和渡船船员安全教育制度，加强与因蓄放水作业可能导致渡口水位急剧变化的水电站、水库等管理单位沟通联系，建立事先通报水情信息制度。 

（二）开展涉水旅游活动安全大检查
一是督促涉水旅游项目经营管理单位、旅游项目经营单位、船公司、旅游船舶落实水上旅游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和制度，逐级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组织开展从业人员专业培训。

二是开展旅游排筏、摩托艇、“海上游”和“渔家乐”、景区漂流等新兴涉水旅游项目安全隐患大排查。严厉打击和取缔船舶（摩托艇）、非法旅游排筏在旅游景区（点）非法载客行为。坚决打击和取缔在非通航水域（含江河、水库、湖泊、园林水域等）从事非法水上旅游等行为。
　　三是把好涉水旅游活动准入关，确保对新增的涉水旅游项目，达到安全管理措施“三同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要求。严禁未经批准、未获取相关经营资质证书、船员无证从事水上旅游等经营活动。

四是加强旅游船舶救生消防设施设备检查，防止出现救生消防设备标识不清、放置不合理及不按规定配备等现象；规范船舶航行行为，要求船舶按规定鸣放声号，防止开“哑巴船”和“霸王船”。

（三）开展农（自）用船舶和渔船安全管理大检查

一是开展农（自）用船舶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严厉打击和坚决杜绝农（自）用船舶非法载客行为。强化宣传教育与培训，教育船主自觉遵守水上交通安全相关法规，不冒险航行、不非法载客、不非法从事营运活动，

二是落实县、乡（镇）、村与船主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解决农（自）用船舶管理所需人员、经费和装备。

三是开展农（自）用船舶全面清理整顿工作，准确掌握农（自）用船舶分布和数量，建立船舶管理档案。规范农（自）用船舶建造管理与使用，引导农民有计划、有目的、安全适用地投放和发展农（自）用船舶，坚决杜绝盲目无序发展。

四是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渔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95号）要求，加强渔船安全管理和检查，严厉打击渔船非法载客等行为。
（四）开展划龙舟和涉水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大检查

一是规范民间划龙舟活动审批管理制度。督促龙舟活动组织者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前规划龙舟活动水域，对准许划龙舟的路线、水域和禁划区域进行合理划分确定，并向社会公告。组织检查每艘龙舟适航状况、救生器材配备使用和划手资格情况，后勤服务船持证情况和驾驶人员的适任状况。

二是组织专门力量，抓紧摸清龙舟活动情况。组织对龙舟活动组织单位、龙舟队负责人进行安全教育谈话。严格落实救生设备配备要求，确保划行时队员救生衣穿着到位。严格落实龙舟质量保证措施，引导龙舟队使用安全系数高的龙舟。龙舟队员要落实健康承诺，参加人身意外保险。

三是安排精干力量，到现场蹲点、指挥管理龙舟赛活动。加强治安巡控管理工作，加强群众围观集聚点的人员疏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四是组织开展涉水体育活动（包括各地群众自发组织的各类涉水体育赛事活动）进行摸底排查，加强主办方及参与群众安全教育，督查和指导主办单位和个人切实做好安全组织和管理工作，加强涉水体育活动安全隐患排查，落实安全生产防范和救援措施。

（五）开展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管理大检查

一是开展重点水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重点加强河流、山塘水库、建筑工地水池等容易发生溺水事故区域存在的隐患整改要求。基于水源点特别是发生过溺水事故的水源地的分布状况，摸清学生上下学途经路段的水情特点。

二是落实防范水域和防范责任，在水库、河道、砂石采集点、涉水景区等重点水域和危险路段设立安全隔离带、防护栏及安全警示标牌。加强对重点地段的巡查巡防，制止无成人监管下的青少年儿童在水边玩耍、水中游泳等行为。

三是加强对中小学生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提醒学生严格遵守纪律，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级领导特别是单位负责人要承担起本地区、本单位水上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带头从严管理，带头抓好落实。同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落实专项治理工作机构和人员，明确任务和职责。

（二）加强配合，齐抓共管。在大检查过程中，要针对辖区的重点、难点，各地政府要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出的隐患要建立专门隐患清单，落实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措施。对隐患突出的区域要采取专人盯渡口、专人盯渡船、专人盯涉水旅游项目的措施。

（三）依法整治，严厉打击。对事故频发、隐患突出、非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重点环节，实施重点整治、精确打击，依法严惩一批严重危害水上安全的非法违规行为。
（四）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将宣传工作贯穿于本次专项治理的全过程，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微信等舆论工具，宣传水上有关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当地涉水活动的管理人、经营人、船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意识。

（五）加强督查，追究责任。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水上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对不认真履行管理职能、监管不力、失职、渎职和滥用职权的相关人员，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由此导致事故发生的，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自治区安委会将适时组织督查组对各地开展大检查工作进行督查。

（六）及时总结，长效治理。各地要及时总结本次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提炼和进一步丰富好的经验和做法，结合实际，出台渡口渡船、农（自）用船舶、园林水域、涉水休闲旅游、龙舟等安全管理制度，着力提升水上安全保障水平，形成水上安全管理长效治理机制。请自治区各部门及各市政府于5月4日前将各单位联络员名单，5月5日将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方案，7月25日前将总结材料报送至自治区水上安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杨干超，电话：0771-5551713，传真：0771-5551751，邮箱：gxmsaaq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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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信息公开形式：不予公开）

分送：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29日印发



